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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试卷均附有详细的参考答案，题型、题量及难度与真题相仿，注重实战，讲求技巧，通过深度的点
评、详尽的解析、精准的预测，力求全真模拟实战演练，切实提升考生的综合应试能力，满足考生科
学地进行自我考评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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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4.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合并或分立应当由公司的股东会作出决议。
本案中，东方公司与宏伟公司的董事会签订了合并协议而未经过公司股东会的通过，因此是无效的。
35.公司合并后，主体资格发生变更，合并各方公司的财产成为一个整体，对原有公司的债权人产生重
大影响。
为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不清偿债务或不提供相应担保的，公司不得合并。
本案中，东方公司与宏伟公司并未履行通知全部债权入的义务，同时未给予被通知的债权人提出异议
的合理时间。
公告债权人的程序未履行，在此情况下，如果债权人以公司未履行保护债权人程序义务为由对公司合
并提出异议的话，公司合并将会被宣告无效。
36.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新设公司承接
。
因此在本案中，新设成立的东宏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承接东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清偿李某的债
务，东宏公司工作人员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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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试书业·商法(商务管理专业)(最新版)》：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审定。
教育部考试中心唯一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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